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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1
強化出納系統 e 化功能

1  出納收據管理子系統增加存取虛擬帳號功能

「出納收據管理子系統」產出收據上傳資料時，於「出納系統」收件之「備註」欄位

增加存取虛擬帳號功能，使出納系統資料庫資訊更臻完備，繳款人使用「臺大線上繳

費系統」之虛擬帳號繳費，櫃台可透過程式迅速比對自銀行匯入之「虛擬帳號」檔中

正確之帳號、入帳日期及金額，確保業務單位報帳無誤。

4 出納相關系統與作業流程優化

革 新 事 項

2  虛擬帳號銷帳新增帳號對應功能

同時在流水號編列後，以「帳號對應」功能讀取資料庫中相對應之資料，快捷顯示該

流水號所有可銷帳之明細，取代以往人工一筆筆點選耗時費力的方式，大幅加速作業

時間。

3  完成「銷帳」程序後，「虛擬帳號」檔即顯示已銷帳及流水號，俾便月底關帳核對

收入總數字。

4  修正「出納收據管理子系統」收據號碼狀態呈現「已列印」或「作廢」時才能「上

傳」資料，防堵單位未列印收據即上傳後，更改收據內容再行列印，導致電子傳

輸和紙本兩者資料不符之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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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 新 事 項

5  現金收支日報表各頁增列上傳序號

「出納收據管理子系統」產出之「現金收支日報表」各頁增列與「總表」右下角相同

的「上傳序號」，以避免業務單位提供兩者不相符的資料。

4-2
臺大帳務系統相關功能優化

1  所得報帳學位考試審查費可自行選定適用稅率

依規定學位考試審查費 ( 以下簡稱 9B) 居住者每次付款超過 20,010 元、非居住者超過

5,000 元須各扣繳 10%、20% 稅率，帳務系統即依此規定設定；但如遇到所得人一次

報多筆帳且每筆都不超過規定的金額就無扣稅，須出納組收件時才會發現 9B 未入帳

金額超過規定的金額但未扣稅而退件，造成報帳人員的困擾。經修改帳務系統，依身

份證字號、是否滿 183 天及金額等條件，系統即顯示適用之稅率，解決單筆金額低於

預扣標準而無法自行選擇預扣稅額情形。

例如：

a. 居住者單筆 20,010 元（含）以下，顯示 0% 和 10% 稅率可供選擇；超過 20,010 元則

只有 10% 稅率可選擇。

b. 非居住者單筆 5,000 元（含）以下，顯示 0% 和 20% 稅率可供選擇；超過 5000 元則

只有 20% 稅率可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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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修改所得報帳薪資 (50) 適用稅率

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，所得人為境內居住者薪資超過 84,500
元、非居住者超過 34,650 元須各扣繳 5%、18% 稅率，境內居住者薪資未超過 84,500
元、非居住者未超過 34,650 元須各扣繳 0%、6% 稅率，帳務系統原設定以上 4 種稅

率供選擇，惟報帳人員不諳稅法選錯稅率，致遭退件或事後補稅情形，影響報帳效率

及付款流程。經修改帳務系統，依身份證字號、是否滿 183 天及金額等條件判斷，系

統即顯示適用之稅率，避免報帳人員選錯稅率情形。

例如：

a. 居住者薪資 84,500 元（含）以下，顯示 0%、5%、10% 稅率可供選擇；超過 84,500 元，

顯示 5%、10% 稅率可供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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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 新 事 項

b. 非居住者薪資 34,650 元（含）以下，顯示 6% 和 18% 稅率可供選擇；超過 34,650 元，

只有 18% 稅率可供選擇。

4-3
強化付款內部控制

現行辦理所得撥款作業，均以人工檢視傳票所載撥付所得人薪資月份，遇有預付次

月薪資，則須設定入帳日期為次月初入帳。今新增撥款檢核次月薪功能，遇有預付次月

薪資傳票，由系統跳出警示畫面，提醒撥款人員須另外產出撥款批號，俟月底始能將支

票送交金融機構辦理次月初入帳作業，減少人工疏漏，提升行政效率。




